大同市粮食购销领域2025年第四季度

巡查方案

为了进一步创新方式，强化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切实解决粮食购销领域监管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筑牢我市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依据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创新方式强化粮食购销领域监管的通知》，在粮食购销领域开展定期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我委联合市场监管局和统计局制定了2025年第四季度巡查方案。
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把握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粮食领域腐败问题的严峻复杂性、涉粮腐败案件的严重危害性，通过强化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找准我市粮食购销领域监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有针对性解决方案，拿出管用、好用的实招，守住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管理合规的底线。通过标本兼治、强化长效机制，切实改变监管缺失缺位的状况，务求取得持久性成效。

二、检查范围和内容

（一）检查范围。市属粮食承储企业承储的中央事权粮，省、市、县级储备粮食及商品粮食库存。

（二）检查内容

1.库存粮食数量、质量情况。在第三季度巡查的基础上，通过现场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对各储备库粮食数量、质量、储备粮轮换、“两个安全”等情况进行检查，同时对第三季度巡查发现的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检查。
2.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情况，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
3.粮食经营台账建立情况，重点检查粮食经营台账、统计报表数据是否真实；粮食收购、销售、库存等数据是否准确；粮食产业经济数据是否符合实际。
4.统计数据质量情况、统计电子台账。

三、检查时点和人员安排
（一）检查时间。2025年11月10日-11月14日。

（二）成立市级巡查工作组

组长：贾健刚  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组员：郭  勇  市发改委安全仓储与科技科负责人

孙志涛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管理科负责人
樊翠兰  市统计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刘星林  市发改委安全生产科一级主任科员        

郑  登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管理科三级主任科员

李世龙  市发改委粮食和物资储备科副科长
谷成业  市发改委粮食和物资储备科三级主任科员

王佳男  市统计局政策法规科四级主任科员

许静怡  市发改委执法监督科科员

受检单位：山西大同口泉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云冈区、浑源县、云州区、新荣区）、大同市第三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云冈区、新荣区）、大同市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各县（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成立县级巡查工作组。

四、有关工作要求

（一）受检粮食承储企业要整理好统计账务、财务账务、自查资料及货位平整等迎检工作。粮食承储企业相关人员对库存检查结果签字。

（二）围绕粮食承储数量、质量、安全、政策执行等重点方面，出实招、讲实效，坚决守住库存粮食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运作合规的底线。要坚持边查边改、以查促改，有针对性加大对重点企业的检查力度和重大问题线索核查力度，切实发现解决粮食库存管理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三）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涉嫌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制度的行为，对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依法依规及时给予行政处罚；对涉嫌违纪违法的，按照规定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

（四）巡查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应遵守工作纪律，恪守职业道德，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公正检查、文明检查。

